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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检察公益诉讼”概念的发展史考察

王 海 军*

摘 要:“检察公益诉讼”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提出的新概念,具有历史

基础和时代特征。从概念史角度看,自清末开始,检察机关与公益之间的关系初步建立,革命根

据地人民检察范畴内出现了“检察公益诉讼”概念的部分内容。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检

察公益诉讼”概念在中国特有的社会背景下孕育并经历暂时中断。改革开放后,“检察公益诉讼”
概念在检察制度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生成,并最终定型为以检察机关为主体,基于法律监督机关

的宪法定位,以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以诉的形式运行的法律监督机制。“检察

公益诉讼”概念既是人民检察制度自主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表

现,蕴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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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是中国在公益司法保护领域的原创性成果,凸显了人民检察院保护公共

利益的特殊功能,是一个蕴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时代特征的标识性概念。在践行检察公益

诉讼制度的过程中,国内学界从多角度对检察公益诉讼制度进行了理论研究,如基于性质将检察

公益诉讼定性为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新型诉讼、客观诉讼;①基于案件范围讨论检察公益诉

讼的具体内容,凸显其制度价值;②基于检察机关维护公共利益的历史、发展趋势及创新进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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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实践探讨。①应当说,当今学界关于检察公益诉讼尤其是对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性质和运行

的研究已具有一定基础,但是对于“检察公益诉讼”概念本身尚缺乏深度探究。“检察公益诉讼”
作为人民检察理论、法律监督理论、公益诉讼理论和检察实践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不仅能凸

显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中国特色,而且能为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提供学理基础,并对检察公益

诉讼制度的规范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因此,基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对

“检察公益诉讼”概念这个基本层面的研究十分必要。本文认为,“检察公益诉讼”概念虽然是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提出的新概念,但它是在历史、观念和实践基础上逐渐建构并

定型的,需要在历史脉络中进行全面梳理。因此,应当在中国语境下考察“检察公益诉讼”概念,
关注其变化的转折点、衔接点、关节点,通过梳理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演变完成对其概念产生发

展过程的考察。鉴于此,本文以“检察公益诉讼”概念在近代中国的萌芽形态为起点,梳理其自新

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孕育历史,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发展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而

生成的过程,最终明确其定型的概念结构,提炼其概念内涵。“检察公益诉讼”概念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检察理论的基本内容,对“检察公益诉讼”概念的提炼和阐释是完善中国自主的法律概念

体系的必要工作,更是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重要面向。

一、近代中国“检察公益诉讼”概念的萌芽

虽然“检察公益诉讼”概念是当代中国在人民检察制度范畴内提出的新概念,但是在概念史

维度,应当以中国近代法制变革中的相关制度规范为起点,考察“检察公益诉讼”概念在中国的萌

芽,这是理解中国“检察公益诉讼”概念的历史起点。
(一)清末检察机关保护公共利益意涵的出现

在清末新政过程中,基于对日本明治时期检察制度的考察,中国引入了日本检察制度的合理

元素,日本法上检察机关在诉讼中保护公共利益的规范内容进入了汉语法律系统。在中国司法

体制的近代转型过程中,检察机关与公共利益的关系意涵开始出现。
在清末新政之初,1906年《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在检察制度方面涉及公诉、审判监督、监视判

决执行等,并未涉及有关公益诉讼的职权。当时清政府的法部认为,检察机关应具有一种代表公

共利益的审判监督功能,即“代表公益监督判官的行为,纠正裁判之谬误”。②1907年12月29日

《京师高等以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第97条第5项规定检察官职权之一为“民事保护公益陈述

意见”,其中“民事保护公益”的措辞描述了检察机关与保护公共利益的关系,“陈述意见”则为职

权行使方式。同时,该章程第110条规定了检察官参与婚姻、亲族和嗣续的民事诉讼进行审判监

督的内容。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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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法院编制法》是中国近代完整确立检察制度的第一部组织法,其第90条规定检察

官有权“遵照民事诉讼律及其他法令所定为诉讼当事人或公益代表人实行特定事宜”。①但由于

当时民事诉讼法还未制定出来,检察机关“会同民事诉讼时,为公益起见仅陈述其意见而已,非为

原告,亦非为被告”。②因此,检察机关何时为诉讼当事人或者公共利益代表人并不明确,仅表现

出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行使监督职权。此外,根据当时的解释,“特定事宜”包括婚姻事

件、养子缘组、亲子关系事件、禁治产事件、准禁治产事件等人事诉讼,③“其关系虽皆为私人之权

利。然影响于国家社会者甚大。故立法者对于此等事件。莫不明为规定于各种法令之中。某事

件检察官应为诉讼当事人,某事件检察官应为公益代表人。检察官则依其规定而实行之”。④可

见,1910年《法院编制法》规定检察机关为诉讼当事人或公共利益代表人参与涉及公共利益的民

事诉讼。与此前几部法律相比,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身份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根据1910年《法院编制法》的规定,《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明确规定了检察官以公共利益代

表人身份参加的以下3类民事案件:(1)禁治产事件的诉讼。禁治产事件在清末新政过程中受日

本及欧洲国家的影响,已经被列为关系公共利益的事件。《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第740条规定:
“依民律规定,得为禁治产声请之人得提起撤销禁治产宣告之诉”;第742条规定:“第740条之

诉,应对于声请禁治产人提起之。声请人丧失诉讼能力后,以检察官为相对人。但由检察官起诉

者,以禁治产人之法定代理人为相对人”。⑤如此规定的理由在于,“禁治产事件关系公益,应由检

察官为当事人或陈述意见人,而参与该事件,以保护受禁治产宣告者之利益”。⑥(2)婚姻事件。
对于婚姻事件,《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第775条规定:“检察官得于辩论或受命托推事、受托推事

审问时莅场陈述其意见”,⑦因为“婚姻事件于公益上有重要关系”。⑧同时,《大清民事诉讼律草

案》第787条规定:“检察官虽于未曾提起诉讼时,亦得为声请或上诉及其他诉讼行为”,其理由为

“检察官所得自行提起之诉,虽他人提起时,亦应使其得参与诉讼而有利当事人之权利,以与公益

上使检察官得以起诉之法意相合”。⑨(3)亲子关系事件。检察官参与婚姻诉讼之规定,均适用于

亲子关系诉讼,“此等事件关于人之身份,其于公益上之关系盖与婚姻事件无异,故应设特别规定

以维持公益。此所以设本节之规定也。亲子关系事件关系公益,故认职权诉讼主义及干涉审判

主义,且使检察官到场,故关系婚姻事件之法则,本节亦得准用之也”。

检察官参与上述3类诉讼具有保护公共利益的色彩和功能,这一方面是基于对日本检察制

度的移植和借鉴,另一方面是基于当时对几类具有礼法性质案件的考量。在这个阶段,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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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情况,某类民事诉讼是否涉及公共利益取决于当时社会对传统

文化的判断,折射出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观念。在这种背景下,带有礼法文化的公共利益范围被

确定,检察机关基于移植而来的职权参加具有公益性质的诉讼活动,但是这仅属于当时检察机关

的一般职能,还无法与检察公益诉讼相关联。
在国民政府时期,检察制度的内容一定程度地延续清末的相关制度,并在检察机关保护公共

利益的关系内涵的基础上予以发展,体现出中国近代检察机关是否保护公共利益的变化。可以

说,从清末延续到国民政府时期有关检察官参与事关公共利益的诉讼活动的历史反映出当时保

护公共利益的观念和实践的历史变迁,虽然没有出现“检察公益诉讼”的概念,但是其中产生的一

些元素值得关注。
(二)根据地人民检察范畴内“检察公益诉讼”概念内容的出现

人民检察制度是在根据地产生和发展的制度形态。对近代中国“检察公益诉讼”概念形态的

考察,人民检察制度范畴内的相关内容十分重要。
在土地革命时期,最早的检察立法为1931年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检察部的组织

条例》(以下简称《工农检察部的组织条例》),其第5条规定工农检察部的职权为“坚决地站在工

人、雇农、贫农、中农、城市贫苦劳动群众的利益上,执行苏维埃的劳动法令、土地法令及其他一切

革命法令,要适应某阶段的革命性质、正确地执行苏维埃的各种政策”。基于1931年通过的《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的“保障工农利益”①的原则,工农检察的任务是维护工农利益,
体现出当时法制维护和保障的方向。基于这种立场,工农检察机关“监督苏维埃法律法令政策的

执行是其核心任务”。②这种职权具有一定的法律监督性质,与当时根据地稳固政权的任务相符,
但是并不具备当代中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元素。同时,虽然上述立法由学习过苏联法的梁柏

台参与起草,但是苏联检察立法中的相关内容并未体现出来。③因此,这个时期并未显现出支撑

“检察公益诉讼”概念的制度内容,“检察公益诉讼”概念自然无法形成。1933年《革命法庭的工

作大纲》规定,检察处的工作中心之一就是“保障苏维埃各种法令的执行和工农群众的利益,代表

苏维埃政府实行检察”。④当时根据地的政治环境不仅限制了检察职权体系的发展,而且限制了

具体检察职权的履行。因此,履行检察职权主要是为了捍卫工农民主政权,维护根据地的政治稳

定和秩序,与检察公益诉讼并无关联。1935年12月22日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检察

局的组织条例》第5条与《工农检察部的组织条例》第5条相关内容完全一致,没有出现实质性

进展。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地的工农民主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转变,

人民检察制度也发生了相应变化。1939年公布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第14条第6
项和1941年10月15日公布的《晋冀鲁豫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第16条都规定了检察员为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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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当事人或公益代表人,①这与当时国民政府时期立法中相关表述存在相同之处,也体现了苏维

埃检察制度传统对人民检察制度的影响。②可以说,上述规定作为一个立法条款对检察机关保护

公共利益的表述在人民检察制度中出现了。
在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检察制度在原抗日根据地范围内承袭既有的制度内容继续发展,逐渐

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制度建设的重要基础。1946年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暂行检察条例》第1条

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土地租佃、公营事业、婚姻等民事公益案件行使的检察职权,这在突破国民政

府检察职权的基础上,显现出了当代中国民事检察公益诉讼的某些制度内容。③这部立法是新中

国成立前首部关于检察制度的单行法,对新中国检察公益诉讼立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职

权方面看,该条例保留了此前检察机关作为“公益代理人”的内容。从“公益”的范畴来看,土地、
公营事业、婚姻不仅是当时边区亟须解决的问题,也是巩固和发展边区政权的重要基础,该条例

突破了从清末到国民政府时期对于人身关系利益的保护,更加侧重具有公共性的“公益”。
应当说,从土地革命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检察机关与公共利益逐步关联起来,并显现出了

与当代中国检察公益诉讼相似的制度内容,这些在人民检察制度建设过程中延续下来的建设经

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建构及中国“检察公益诉讼”概念明晰的重要基础。
在中国近代社会,虽然已经显现出检察机关在诉讼中与公共利益的关联,但是尚未出现“检

察公益诉讼”的法律术语和概念,不过有关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中的个别元素已经存在,尤其是人

民检察制度范畴内的相关内容,为新中国成立后“检察公益诉讼”概念的孕育奠定了基础。

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检察公益诉讼”概念的孕育

新中国成立后,自清末到国民政府时期有关“检察公益诉讼”概念内涵的制度元素在形式上

被舍弃。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一方面延续根据地时期的有关制度,另一方面借鉴苏联检察中的

部分元素,建设“社会主义新法制”,④并在这个过程中孕育着“检察公益诉讼”概念。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检察公益诉讼”概念的部分元素出现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检察公益诉讼”概念在延续根据地人民检察立法和借鉴苏联检察立法

的基础上发展,开始在立法规范和文件中以制度描述的方式体现出其概念的部分元素。
具体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28条规定了最高人民检察署的一般监

督职权,并以此表述当时中国的法律监督制度。据此,1949年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

察署试行组织条例》(以下简称《试行组织条例》)第3条第5项规定了人民检察署“对于全国社会

与劳动人民利益有关之民事案件及一切行政诉讼,均得代表国家公益参与之”。这明确了检察机

关作为国家公益代表参与诉讼的制度意涵,但其是否具有公益诉讼的制度性质并不明确。这一

新中国成立后涉及检察公益诉讼的立法表述,与1926年《苏俄法院组织条例》第59条的规定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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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韩延龙、常兆儒编:《革命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中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28、854
页。

参见孙谦:《人民检察制度的历史变迁》,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第84页。

参见闵钐、谢如程、薛伟宏编著:《中国检察制度法令规范解读》,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第413页。

参见张文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特色法学体系构建》,《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为相似,并与第68条相关,但在行政诉讼部分有所不同。①当时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还未全部建

立,因此这种职权只能由最高检察机关行使。同时,《试行组织条例》第10条明确规定最高人民

检察署设置专门负责有关社会和劳动人民利益的民事和行政案件的机构,检察机关据此具有“民
事、行政诉讼参与权,在参与中实行监督,维护社会利益和劳动人民的利益”。②

此时的检察公益诉讼开始具有法律监督色彩,但是由于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还未制定,

因此具体的公益诉讼制度无法明确,仅为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概括性职权。同时,新中国成立之

初检察机关的任务主要是与人民法院一起打击反革命活动,更加巩固地保护人民利益和国家建

设,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维护人民民主专政。③公益诉讼并非重要任务,或者说此时保护公共

利益的目的是通过刑事检察手段完成的,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检察公益诉讼”概念在立法中都是

不完整或者不明确的。

1951年9月3日,在《试行组织条例》基础上,《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

例》(以下简称《暂行组织条例》)及《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得以公布。《暂行组织条例》

第3条第6款和《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第2条第6项分别规定最高人民检察署和各级

地方人民检察署“代表国家公益参与有关全国社会和劳动人民利益之重要民事案件及行政诉

讼”。上述条款内容与《试行组织条例》中的内容并无太大差异,除在案件部分强调“重要”外,方
式依然为“参与”,整体意涵未变。

除立法外,当时的中央文件也对检察公益诉讼有所提及,即“对于社会劳动人民利益有关之

民事案件及行政诉讼,得代表国家参与之”。④这实质上是中央对《试行组织条例》中有关公益诉

讼内容的重申,表明了党中央对该制度的认可。此外,当时的检察理论研究者也认为,我国的检

察机关“对于有关国家利益及劳动人民之正当权益等民事案件,有参与之权;在资本主义的国家

里,虽然有些国家的检察机关亦有参与民事诉讼者,但是它的职权,大多数仅以涉及国家税收的

案件为限。我们的检察机关,则是保护一切国家利益及劳动人民之正当权益的”。⑤但由于当时

全国检察机关还未全部建立起来,检察机关参与有关公益的案件的制度实践无法支撑此概念,只
能说在当时的观念中,“检察公益诉讼”概念仅具备了部分元素。

由上可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某些内容已经出现,并在检察制度的演

进过程中出现了其概念的部分元素,但未通过专门的法律术语表述出来。同时,“检察公益诉讼”

在苏联法中并无明确的法律术语,只是在相关立法规定方面体现出苏维埃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对

新中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和概念产生的有限影响。此外,由于该时期大规模移植苏联法的活动

还未开始,苏联检察立法在中国法中的影响尚不明显,因此检察公益诉讼的制度内容主要是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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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根据1926年《苏俄法院组织条例》第59条和第68条的规定,检察机关“为保护国家及劳动者的利益,参加

民事诉讼”,省级检察机关的检察长“为了保护国家及劳动者的利益,必要时在一切审判机关,包括土地委员会在内提

起民事诉讼,并在开庭审理这种案件时出庭参加”。

王桂五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73页。

参见李六如:《人民检察任务及工作报告大纲———在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的报告》,《福建政报》1950年第

11期。
《中共中央关于中央人民检察署四项规定的通报》,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

选集》(第2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1~102页。

陈启育:《新中国检察制度概论》,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43页。



据地时期延续而来的。
(二)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检察公益诉讼”概念初现

基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部分元素在立法中的发展,“检察公益诉讼”概念

的制度内容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和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检察院组织法》(以下简称《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初现。

1954年《宪法》第81条在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行使的一般监督职权内容的同时,奠定了检

察职权的宪法基础。从制度内涵上看,应当包括《暂行组织条例》中的检察公益诉讼,具体内容体

现为1954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第6款规定的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于有关国家和人

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有权提起诉讼或者参加诉讼”,其中“国家和人民利益”“重要民事案件”
“提起诉讼或者参加诉讼”明确了公共利益、案件范围和履职形式。

1954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是我国最具苏联法色彩的一部检察院组织法,但是有关检察公

益诉讼的内容并不明显。中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及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自主发展过程中形成

的。相比《试行组织条例》《暂行组织条例》,1954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有关公益诉讼的内容

发生了3点变化:(1)公益范畴为“国家和人民利益”,与此前“全国社会和劳动人民利益”不同,这
也是基于1954年《宪法》对术语的同步表述;(2)检察机关不仅有权参加诉讼,而且有权提起诉

讼,这一项新规定意味着此时检察公益诉讼概念中已经具备诉权元素,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检察

公益诉讼”的概念内涵;(3)此时检察公益诉讼为民事检察公益诉讼,参与行政诉讼的规定已经取

消,这是由于当时立法并未赋予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的职权。同时,由于民事诉讼法和行

政诉讼法此时没有制定完成,因此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及概念内涵无法细化。

基于此前立法的相关内容,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1954年《宪法》和1954年《人民检察院组织

法》中得到重要发展,“检察公益诉讼”概念晨光初现,呈现出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制度内容和观念

形态,为“检察公益诉讼”概念的后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检察公益诉讼”概念发展的中断

自“检察公益诉讼”概念随立法和制度设计在新中国初现后,其发展的未来方向逐渐明晰,但
是随着政治运动及国家政策的调整,人民检察制度整体受到影响,检察公益诉讼连同法律监督一

并遭到否定,“检察公益诉讼”概念元素的发展空间受到极大压缩,并开始处于中断状态。

1957年,检察机关系统内部指出今后的任务为“彻底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并且更有成效地

改造一切可能改造的反革命分子”。①1958年,第四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在涉及检察机关是否参

与民事诉讼问题时提到“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没有必要”,因为通过法院和有关政策就可以解

决相关的纠纷。②应当说,虽然当时在具体立法中保留了相关规定,但在实践中检察机关提起或

者参加民事诉讼的工作中止了,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检察公益诉讼”概念的发展。此后,1975
年《宪法》撤销了人民检察院的建制,其职权角色变得模糊,检察权、法律监督等问题都无法得到

继续讨论,“检察公益诉讼”概念失去了制度基础,其发展开始处于中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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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鼎丞:《关于一九五六年以来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1957年7月1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

次会议上》,《人民日报》1957年7月2日。

参见《张鼎丞检察长关于第四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的总结》,载闵钐编:《中国检察史资料选编》,中国检察出

版社2008年版,第621页。



综上,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受到苏联检察制度些许影响的同

时,主要继承了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相关制度内容,“检察公益诉讼”概念得到逐步发展,从参与诉

讼到参加诉讼和提起诉讼并列,由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领域到限缩至民事诉讼领域,以符合当时

法制状况和中国社会对保护公共利益的需求。虽然这个阶段的“检察公益诉讼”概念的内涵主要

通过检察职权体现,立法并未对其进行整体定位,但是其为改革开放后“检察公益诉讼”概念的生

成奠定了基础。

三、改革开放后“检察公益诉讼”概念的生成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随之包括法治建设在内的各项工作逐步重启,主

要任务为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78年《宪法》也恢复了人民检察院的建制及检察制度。在

这种背景下,“检察公益诉讼”概念中之前中断的制度内容逐渐得到恢复,并在制度持续发展基础

上生成了当代中国的“检察公益诉讼”概念。
(一)“检察公益诉讼”概念中制度内容的恢复及发展

基于改革开放初期与“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①的时代任务,1978年《宪法》恢复了人民检察

院建制及相应制度的宪法基础,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的检察职权侧重刑事领域,取
消了此前立法中提起或参与重要民事诉讼的规定,以致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立法层面并没有得

到体现,但这不意味着该概念丧失了发展空间,因为有关“检察公益诉讼”概念的制度内容逐渐得

到恢复并发展。

第一,在民事诉讼法制中恢复了检察机关以“支持起诉”方式履行诉讼职权。结合1979年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的检察职权,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以下简称《民
事诉讼法(试行)》)第13条规定了民事诉讼中的“支持起诉”制度,②相较于之前的“参与诉讼”和
“提起诉讼”,这形成了一个新的制度形态,改变了诉讼职权行使的方式。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15条重述了《民事诉讼法(试行)》第13条的内容。

可以说,上述两部民事诉讼立法更新了检察机关履职方式,虽然没有明确体现在检察公益诉讼领

域,但是为此后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涉公益案件奠定了制度基础。

第二,宪法明确了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法律监督属性。在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确定

人民检察院的性质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后,1982年《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行使检

察权、第129条再次确认了人民检察院的性质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由此正式成为

一项宪法职权,这意味着包括检察公益诉讼在内的检察职权成为具有法律监督属性的职权具备

了宪法基础。

第三,规定了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制度。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

度最早规定在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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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78年3月8日。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13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

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中,1996年修正《刑事诉讼法》依然如此规定。虽然在这一段时间内检察立法和诉讼法没有明确

规定新中国成立后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但是对涉及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受到损失时的附带民

事诉讼的规定具有检察公益诉讼的制度性质。
第四,检察机关维护公益的角色显现。“检察公益诉讼”概念的应有之义即为检察机关是公

益代表人,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以下简称《检察官法》)第8条规定检察官具有

“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义务,明确了检察官代表检

察机关保护公益的内容。这表明了检察机关在公益范畴内的重要角色,显现出其维护公共利益

的主体性。
随着检察制度的不断发展,“检察公益诉讼”概念中的部分制度内容得以相应恢复。这种恢

复不是有意识的,而是在恢复人民检察制度过程中客观形成的结果,是人民检察制度发展过程中

衍生出的时代副产品,但这些制度内容的恢复在检察制度发展过程中也是必然会出现的现象。
同时,检察机关通过支持起诉方式来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但并未恢复1954年《人民检察院

组织法》所规定的提起诉讼方式,因此“检察公益诉讼”概念的表述依然不明显,检察工作的重点

也不在此,或者仅强调整体意义上的法律监督。
(二)公益诉讼制度入法对提出“检察公益诉讼”概念的推动

当代中国“检察公益诉讼”概念是在“公益诉讼”概念范畴内提出的,因此公益诉讼对“检察公

益诉讼”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推动意义。
具体而言,2012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

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此,
我国公益诉讼制度正式建立,明确了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为环境保护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但起诉

主体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检察机关作为诉讼主体的规范基础并不明确。此后,相关

法律基于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55条进行了修订。例如,201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7条规定中国消费者协会及省级消费者协

会有权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提起诉讼,201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第58条规定社会组织可以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然而,相关立法在确认并细化公益诉讼相关制度的同时,却明确排除了检察

机关的起诉主体资格。
可以说,这一阶段的公益诉讼围绕民事领域展开,范围被明确为“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

的行为”和“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结合201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和2014年《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反观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55条“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

织”内容,公益诉讼主体为社会组织,作为国家力量的检察机关并无资格介入公益诉讼,公益诉讼

实质上是在民事诉讼范畴内的阐释,无法被称为“检察公益诉讼”。因此,在公益诉讼话语中,检
察机关作为主体的内涵还未明确,但是检察公益诉讼是基于公益诉讼提出的,后者为前者的上位

概念,此时在法律层面提供了支持起诉的依据,为此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和概念的提出做

了准备,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检察公益诉讼”概念的正式提出。
(三)“检察公益诉讼”概念的正式提出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简称《决定》)提出:“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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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应该督促其纠正。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①这是中国首次明确提出“检察

公益诉讼”的概念,以“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予以表达,提出了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诉权

的问题。从《决定》内容可知,此时检察公益诉讼概念的面向仅为“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根据《关
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以下简称《关于<决定>的说

明》),检察机关可对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案件提起公益

诉讼。②可见,此时检察公益诉讼作为一项探索性制度在行政诉讼领域凸显,并且赋予其法律监

督属性。然而,因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法定化时机尚未成熟,故2014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对检察公益诉讼并未作出规定,“检察公益诉讼”概念法定

化没有完成。因此,此时的“检察公益诉讼”概念是基于此前相关立法和制度实践提出的法学概

念,还未成为立法中的法律概念。

此后,“检察公益诉讼”概念随着实践和制度设计的推进开始在民事检察公益诉讼领域展开。

根据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检察机

关有权依据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55条支持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履职方式依然

为支持起诉而非提起诉讼。2015年1月30日公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虽然对2012年《民事诉讼法》中有关公益诉讼的内容进行了解释,但并未提及检察机关

作为公益诉讼主体的内容。

在这一阶段,虽然已经提出“检察公益诉讼”概念,即国家层面已经表现出检察机关作为主体

提出公益诉讼的政策意向并在行政诉讼领域展开,且在民事公益诉讼领域,司法解释也规定了检

察机关支持诉讼的权力;但是检察公益诉讼的类别并不明确,检察机关依然没有诉权,案件范围

也十分有限,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中的相关元素还无法全面支撑起既有“检察公益诉讼”概念的内

容结构。
(四)国家改革方案对“检察公益诉讼”概念元素的充实

随着公益诉讼工作的开展,国家层面根据《决定》对检察公益诉讼工作进行了部署。2015年

5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

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同年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授权决定正式启动检察公益诉

讼试点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7月2日公布了《试点方案》。检察机关依照国家的部署安排,开始

进行方案明确和实施,“检察公益诉讼”概念的元素得到不断充实。

第一,明确检察公益诉讼类别为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以及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试点方案》提出:“针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领域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及时提起

民事或行政公益诉讼,加强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很明显,改革方案已经明确检察公益

诉讼是在民事和行政两个领域展开,后续相关文件都遵循了这种分类。有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的问题,2016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关于深入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

有关问题的意见》。该意见提出可以在环保案件和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件中“探索一并提起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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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

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

参见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4年10
月29日。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至此,中国检察公益诉讼的类别已经在政策层面得到明确。

第二,明确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诉权。根据《试点方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履行

法定职责的行为,与原告基于诉的利益提起诉讼不同,确定检察机关的称谓为“公益诉讼人”,是
方案起草者在综合考虑当时法律规范的限制、司法程序的刚性及制度长远发展的动力等因素之

后,主动创设的区别于原告的新称谓。①因此,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人“提起公益诉讼”明确了

检察机关对于公益诉讼案件的诉权。

第三,进一步明确检察公益诉讼为法律监督职权。《关于<决定>的说明》已经明确行政检察

公益诉讼的法律监督性质,《试点方案》对此予以了重申。可见,在检察公益诉讼试点工作部署

下,检察公益诉讼是对法律监督职权范围的拓展,这在丰富法律监督内涵的同时,在中央层面明

确了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法律监督属性,充实了“检察公益诉讼”概念的元素。

第四,界定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根据《试点方案》的规定,民事检察公益诉讼

案件范围在此前环境领域基础上拓展为“污染环境、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

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范围根据《关于<决定>的说明》确定为“国有

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案件,《试点方案》给予相同规定。2015
年通过的《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简称《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第1条和第

28条也进行了相应规定。

第五,确定检察公益诉讼提出的具体方式和程序。根据《试点方案》的规定,在民事公益诉讼

领域,检察机关的履职方式包括督促适格主体或支持诉讼,只有在适格主体不提起诉讼时,检察

机关才能提起诉讼;在行政公益诉讼领域,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来督促行政机关纠正

违法行为或履职,后者拒绝纠正或不履职的,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这些方式在《试点工

作实施办法》第1、13、28、40条中得到明确。对此,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人民法院审理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第1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者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也提供了制度支持。

围绕检察公益诉讼形成的诸多改革方案推动了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领域角色和功能的提

升,使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内容不断完善,其概念中的重要元素随之不断充实,“检察公益诉讼”概
念也由此成为中国法治话语体系中的重要内容。

随着改革开放后有关检察公益诉讼的制度逐渐恢复并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发展,同时基于国

家层面改革的推进,“检察公益诉讼”概念正式生成,其概念元素也较此前更加丰富,正式建立检

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②由此“检察公益诉讼”概念也具备了法定化的基础,

并呈现出定型化趋势。

四、中国“检察公益诉讼”概念的定型

基于改革开放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国家层面改革的推动,“检察公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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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艺:《检察公益诉讼的诉权迷思与理论重构》,《当代法学》2021年第1期。

参见王治国、郑博超:《正式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检察日报》2017年6月23
日。



讼”概念最终入法,并形成了相应的制度规范体系,同时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检察公益诉讼”概
念逐渐定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法概念,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内涵。

(一)“检察公益诉讼”成为立法上的概念

“检察公益诉讼”概念入法最先体现在诉讼法领域。2017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第

2款和《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款分别规定了民事检察公益诉讼和行政检察公益诉讼的制度

内容,这标志着在立法层面正式确定“检察公益诉讼”概念。

从立法层面看,上述条款涉及检察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案件范围及方式,实际上是将《试点

方案》等一系列文件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整合。2018年3月1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以公益诉讼起诉人身份提起公益诉讼,依照民

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履行相应的诉讼义务”,这促使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全

面落地生根,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趋于完备。至此,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法律依据正式确

立,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改革取得了重要成果,“检察公益诉讼”概念在诉讼法领域完成了入法

任务。在此基础上,2018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0条明确规定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提起

公益诉讼”,在体系结构上完成了“检察公益诉讼”概念的阐释,在检察立法层面完成了其概念的

入法任务,这是完成其概念定型的重要步骤。同时,为与2018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衔接,2019
年修订的《检察官法》第7条对检察官职责部分相应增加了“开展公益诉讼工作”的内容,并与第

10条检察官有义务“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维护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的规定相关联,

这些都成为检察官开展公益诉讼工作的重要法律基础。

经过相关的法律修订或修正,《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

完成了内容上的衔接,共同实现了“检察公益诉讼”概念的入法任务,使“检察公益诉讼”概念具有

了规范层面的意义,并推动了其定型。
(二)“检察公益诉讼”成为以“公益”为重要内容的概念

在“检察公益诉讼”概念中,“公益”是重要内容,对其内涵的理解与界定决定了检察公益诉讼

的案件范围。根据立法规范和相关文件,在我国,“公益”包括“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并体

现在具体的案件类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
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①这些都成为公共利益追求的目标,国家为探索拓展检察公

益诉讼的案件范围提供了政策依据,相关法律也及时作出了修订,“公益”也体现了明显的中国特

色和时代特征。

在“检察公益诉讼”概念入法前,《关于<决定>的说明》《试点方案》《试点工作实施办法》涉及

了检察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检察公益诉讼中“公益”的内涵不断得到拓展。在“检察公益诉讼”

概念入法后,检察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逐渐形成了包括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
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英烈名誉权保护在内的“4+1”格局。此后,2019年1月23
日通过的《关于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实施意见》在“4+1”格局基础上提出增加有关未成年人

权益保护的公益诉讼案件,以及对安全生产、公共卫生、个人信息保护等更多领域的探索,大大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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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展了检察公益诉讼潜在的案件范围。2019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

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在“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部分提出了“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成为继续拓展案件范

围的政策依据。在具体实践中,对检察公益诉讼案件的衔接主要是通过立法或修法来完成的。

具体而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2020年修正的《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0〕20号)第13条增加保护英烈权益的公益诉讼内容。《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中有多个条款都涉及公益诉讼,①为增加检察公益诉讼条款预留了拓展空间;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第62条、202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06条、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

称《安全生产法》)第74条第2款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侵犯军人权益行为、安全生产违法行

为导致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案件,以及涉公共利益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案件提起公

益诉讼。

2021年6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提出探索办理安全生产、公共卫生、妇女及残疾人权益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文物和

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公益损害案件,这是第一次以党的文件的形式关注法律监督工作,对于拓展

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规定了有

关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还专门发布《关于贯彻执行个人信息

保护法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通知》以细化具体工作,202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妇女权益保障法》)第77条规定了针对侵害妇女合法权益行

为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2022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第60
条第2款规定了反垄断领域的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内容,202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

网络诈骗法》(以下简称《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47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在履行反电信网络诈骗

职责中对于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提起诉讼,202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63条规定了对违反该法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人民检察院可以

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提起公益诉讼。

随着政策方向的明确和立法的不断修订,检察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不断拓展,体现出“国家

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所具有的广泛性。在2024年3月8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提及了涉及知识产权、互联网侵犯个人信息、消费欺诈、土地保

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的检察公益诉讼实践,深化了“公益”的中国内涵。应当说,检察公

益诉讼为维护公益而生,公益范畴的动态性也可以理解为不特定性,所有涉及公益的案件都可被

纳入公益诉讼的范围。但公益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公益的表现形式有所不

同,其囊括范围也存在差异,因此“不能漫无边际过于宽泛地理解公共利益,不能把所有侵害公共

利益的行为都当作公益诉讼的范围。那样理解既不符合法治逻辑,也没有足够的履职资源和现

实可能性”。②因此,“公益”内涵应当与“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中蕴含的时代特性和社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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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132、185、243、358、496、497、509、534、999、1009、1025、1032、1034、

1036、1037、1038、1104、1105、1185、1207、1232、1234、1235条。

胡卫列:《从一般监督到公益诉讼 检察事业创新发展的历史见证》,《人民检察》2021年第21-22期合刊。



求相适应。
(三)“检察公益诉讼”成为职权内容完善的概念

在“检察公益诉讼”概念入法的同时,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职权内容逐渐完善,这不仅是

检察机关在行使公益诉讼职权过程中所必需的实体保障和程序保障,而且是“检察公益诉讼”概
念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第一,立法确定检察机关对公益诉讼的诉权。如前所述,检察机关在法定情形中具有“提起

诉讼”的权力,这是对此前各种方案和政策文件中相关内容的立法认可,并以此使检察机关在公

益诉讼案件中的诉权具有了法律依据。同时,为避免社会组织的优先公益诉权给检察机关提起

民事公益诉讼造成拖延,或者影响保护公益的效果,近年来多部新制定或新修订的法律都设置了

检察公益诉讼条款,如《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第62条、2021年修正的《安全生产法》第74条

第2款、2022年修正的《反垄断法》第60条第2款、《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47条,2022年修正的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77条甚至仅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第二,行政检察公益审前的调查核实权和检察建议权。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权对于检察机

关提起公益诉讼而言具有重要的前置性功能,2018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1条第1款规定:
“人民检察院行使本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法律监督职权,可以进行调查核实”。检察建议在《试点方

案》中早已被提及,最终在2017年修正的《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2款中得以法律化。
第三,立法规定了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具有支持诉讼、督促起诉和提起诉讼的诉讼职权。

在行政检察公益诉讼中,2017年修正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检察机关有权提起公益诉讼。在民

事检察公益诉讼中,2017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提起诉讼和支持起诉两种职权方式,

2021年和2023年修正《民事诉讼法》时也延续了此规定。与上述两个立法相对应,2018年和

2020年的《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和第21条规定了提起诉讼和

支持诉讼的内容,第2条还规定了检察机关督促适格主体起诉的内容。
第四,刑事附带民事检察公益诉讼职权的确立。如前所述,检察机关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职

权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2款中已经得到明确规定,但由于当时并无公益诉讼规则

与之衔接,因此只是行使独立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职权。2018年《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具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职权,2018年修正

的《刑事诉讼法》第101条第2款与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2款相同,但此时刑事附带

民事诉讼应当成为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范畴内的职权。至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正式

入法,完善了检察公益诉讼概念中的制度元素,也呼应了“检察公益诉讼”概念的立法内容。

2021年《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更加细化了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与其他立法共同完

善了其中的制度内容。应当说,在“检察公益诉讼”概念入法的同时,在职权维度充实了“检察公

益诉讼”概念的内涵,并使其成为职权内容完善的概念。
(四)“检察公益诉讼”成为法律监督范畴内的概念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法律监督属性,在入法及制度元素不断充实的基础上更加明确。检察

公益诉讼制度在不断发展的前提下,纳入了“四大检察”法律监督新格局,使“检察公益诉讼”成为

法律监督范畴内的概念。
随着2018年修宪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推进,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进行

了相应修改。最高人民检察院从检察机关权能配置的客观现实出发,正式提出刑事检察、民事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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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行政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四位一体的“四大检察”法律监督新格局,从此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成

为“四大检察”法律监督格局中的一部分。同时,检察公益诉讼是在法律监督机关定位范畴内强

调的职权,因此“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是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权,而非行使普通民

事、行政诉讼原告的诉权”。①1982年《宪法》颁行实施后,我国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

关的宪法定位就已经明确,至今未变。在“四大检察”格局形成后,《意见》再次强调了检察机关作

为法律监督机关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功能,在深化“检察公益诉讼”概念中法律

监督内涵的同时,明确了其作为法律监督的一种重要方式。具体而言,“民事检察公益诉讼具有

检察机关监督行政机关和社会组织履行提起公益诉讼职责的外观……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具有检

察机关监督涉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活动或者侵权人拒不自愿救济受损社会公共利益的消

极行为的外观”,②是以诉讼的方式来实现法律监督职能。在行政检察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以

行为标准判断行政机关是否完全履职,“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就是对

行政机关履职的法律监督,反映出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监督法律实施的功能定位。应当说,检察公

益诉讼是法律监督职能的深度拓展,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职权行为的重要方式。③

“四大检察”将“检察公益诉讼”概念在法律监督职权面向进一步深化,在提升检察工作的基

础上,检察机关积极进行布局调整、业务重组和职权拓展,体现了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并使

其成为法律监督范畴内的概念。

综上所述,中国“检察公益诉讼”概念已经定型,其内涵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范畴

内,以检察机关为主体,基于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以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

以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督促起诉或者提起诉讼为形式,以检察建议等多种职权相互协同完成的以

诉的形式运行的法律监督机制。在概念外延层面,中国“检察公益诉讼”概念是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范畴内的概念,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政法概念。基于“检察公益诉讼”概

念的定型形态,其蕴含的制度运行和实践逻辑既有别于传统的诉讼制度,又有别于域外国家和地

区公益诉讼或者团体诉讼,内在蕴含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理念,外在呈现为一套

逻辑相对自洽、体系相对完整的机制,凸显了“检察公益诉讼”具有中国特色、历史基础和时代特

征的概念性质。需要持续关注的是,虽然“检察公益诉讼”概念内涵已经明确,但是其外延会随着

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职权配置和行权方式变化、法律监督功能的强化程度以及对“公益”概
念内涵的界定方式不同而动态变化。

五、结 语

“检察公益诉讼”概念是当代中国法治实践提出的具有时代性、原创性、标识性的新概念,但

从概念史角度出发,它实质上是基于当时的政治、法律、社会、历史、文化条件来观察和解释各阶

段社会发展和法治建设情况,蕴含了社会发展过程中时代任务和观念的样态,填补了“检察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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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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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编:《<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理解与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2022年

版,第25页。

黄忠顺:《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基本界定》,《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

参见童建明、孙谦、万春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中国检察出版社2022年版,第371页。



诉讼”概念的时间断层。应当说,“检察公益诉讼”概念的变迁和发展体现了人民检察制度在中国

式现代化进程中自主发展的制度形态,是新时代检察职权新发展的缩影。在当代中国,“检察公

益诉讼”概念已成为中国特有的政法范畴内的概念,代表着一种独特的政法意识形态、公益司法

保护的制度安排和社会治理实践,其制度和理论的系统表达已形成一整套具有自我描述、自我证

成、自我规范意味的本土法治话语,构成检察公益诉讼制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丰富了中

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Abstract:“Procuratorialpublicinterestlitigation”isanewconceptproposedintheprocess
oftheconstructionofthesocialistruleoflawsyste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Thisconcept
embodiesbothhistoricalfoundationsandcontemporaryfeatures.Fromtheperspectiveofcon-
ceptualhistory,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procuratorialorgansandpublicinterestwasestab-
lishedpreliminarilyfromthelateQingDynasty.Duringtheperiodofrevolutionarybases,some
elementsoftheconceptof“procuratorialpublicinterestlitigation”emergedwithintherealmof

people’sprocuratorialwork.Fromthefounding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untilpriorto
theReformandOpening-up,theconceptof“procuratorialpublicinterestlitigation”germina-
tedinthespecificsocialcontextofchinabutexperiencedatemporaryinterruption.AftertheRe-
formandOpening-up,theconceptof“procuratorialpublicinterestlitigation”emergedonthe
basisoftherestorationanddevelopmentoftheprocuratorialsystem.Itultimatelyevolvedintoa
legalsupervisionmechanismwheretheprocuratorialorgansactasthemainbody,basedonits
constitutionalroleaslegalsupervisoryagencies,aimedatprotectingnationalandpublicinter-
ests,andexercisedthroughlitigation.Theconceptof“procuratorialpublicinterestlitigation”is
notonlytheresultoftheautonomousdevelopmentofthepeople’sprocuratorialsystem,butal-
soanimportantmanifestationoftheconstructionofanindependentlegalknowledgesystemin
China,reflectingthevalueconnotationsofthesocialistruleoflawsystemwithChinesecharac-
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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